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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马洲污水处理厂（一期）工程 

PPP 项目进展暨签署《投资合作协议》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公司已于 2019 年 09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《关于马洲

污水处理厂（一期）工程 PPP 项目预中标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9-058），于 2019年 10月 11 日披露了《关于中标马洲污水处理厂

（一期）工程 PPP 项目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059）。 

近日，漳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局与漳州发展水务集团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水务集团”）签署了《马洲污水处理厂（一期）工

程 PPP 项目投资合作协议》，具体如下： 

一、协议内容 

（一）协议双方 

甲方：漳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局 

乙方：漳州发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

（二）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.项目概况 

（1）项目投资规模：马洲污水处理厂（一期）工程估算总投资

29202.04 万元。包括新建一座 6 万 m³/d 污水处理厂的构建筑物、3



 

万 m³/d 设计规模的污水处理设备以及相关生产附属设施，脱水后污

泥含水率≤80％。以上项目建设内容和建设规模以批复的可行性研究

报告为准。 

（2）建设地点：位于圆山大道以北、象镇互通以西。 

（3）项目合作期：本项目合作期从《PPP 项目合同》签订之日

起算，共 30年（但按合同约定提前终止或延迟除外）。若本项目建设

期延长或缩短，运营期均不因此发生改变，合作期相应延长或缩短。 

2.项目合作范围 

（1）合作内容 

本项目合作内容包括本项目的投融资、建设、运营维护管理及移

交等，工程范围以本项目各类设计文件、施工图纸及相关技术标准和

要求为准。 

（2）项目投融资 

项目资本金按本项目 PPP 总投资（估算）的 30%计取，项目资本

金应属于非债务性资金。其余 70%的资金由乙方负责以项目公司的名

义筹集到位。若因融资需要需追加项目资本金的，可由乙方通过股东

借款等合法途径补充。 

3.项目公司 

（1）项目公司成立条件 

项目公司必须按本协议约定的条件设立，项目公司的设立地点在

福建省漳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。 

（2）项目公司注册 



 

项目公司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；注册资本为 6500 万元人

民币，以货币方式认缴。 

（3）股权转让 

本项目股权锁定期为自《PPP 项目合同》生效之日后的 8 年内。

在锁定期内，除经甲方书面同意为了履行项目融资项下的担保而涉及

的股权结构变更的情况外，乙方不得退出，项目公司不得发生其他任

何股权变更情形。在锁定期外，经甲方书面同意后方可进行项目公司

的股权转让，其股权转让对象为非本级政府所属的融资平台公司。 

4.项目的建设 

根据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《福建省工程建设项目招

标事项核准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闽发改法规［2015］404 号）“第八条 

依法必须招标项目具备以下情形的，可以核准不招标：（六）已通过

招标方式选定的特许经营项目投资人依法能够自行建设、生产或者提

供。”若乙方具备相应资质的，项目公司可选择乙方作为承包单位。 

5.协议生效 

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

生效。 

二、协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合作协议的签署，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公司污水处理业务规模

及市场占有率,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规划。项目的实施建设需要一

定周期，对公司 2019 年度的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；项目建成

运营后，预计将会对水务业务的经济效益产生一定影响。 



 

公司将按规定及时披露相关后续进展情况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

投资风险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.《马洲污水处理厂（一期）工程 PPP 项目投资合作协议》 

特此公告 

 

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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